乐山市市中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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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，防治环境污染，维护城市社会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市中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全年全时段禁止燃放区域：通江街道、绿心街道、海棠街道、棉竹镇、水口镇辖区；全福街道：翡翠社区、裕农社区、沟儿口社区、马边河村、三桥村、台子村、石农村、夏沟村；牟子镇：牟子场社区、老龙村、菜利村、武皇村；大佛街道：篦子街社区、龙泓路社区、碧山路社区、钓鱼台社区、鞍山村、青衣坝村、大佛坝村、永安村、明月村、任家坝村、棕桥村；苏稽镇：新桥街社区、苏稽街社区、红专村、长春村、饶坎村、青峨村、卫东村、石鼓寺村、新联村、雷坝村、双江村、楠园村、刘浩村、徐浩村、程𡎚村、严龙村、永和村；乐沙城际生态大道、井沙大道、乐峨大道、乐夹大道市中区段两侧100米范围；乐山大佛景区范围；乐山市明月公墓、乐山市人民公墓范围。
全年全时段禁止燃放场所：文物保护单位；车站、码头等交通枢纽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；各类工业园区及生产、经营、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车间、油罐区、仓库等场所和其他重点消防单位；市场、影剧院等人员集中公共场所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；医院、敬老院、疗养院、幼儿园、托儿所和教学、科研单位；山林等重点防火区；国家机关、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场所。
全域禁止燃放时段：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至次年农历元月十五日，市中区行政区划范围内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发布后，市中区行政区划范围内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
第三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、场所和时段内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燃放烟花爆竹。
确因需要申请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主办单位应当向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提出申请，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核发《焰火燃放许可证》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
第四条 公安机关、应急管理部门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主管机关，负责本办法的实施。
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交通、城管、供销、教育、民政、宣传等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，互相配合，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监督管理工作。各镇、街道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监督管理工作。
第五条 全区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本办法各项规定，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要做好政策宣传、劝阻群众燃放烟花爆竹等工作。广大群众要移风易俗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，营造良好氛围，共同维护全区公共环境。
第六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有违反本规定禁止行为的，有权向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局举报，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局受理举报后应当及时查处。
第七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，并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八条 对其他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，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第九条 本办法自2025年09月22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第十条 本办法由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、乐山市市中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